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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柳政规〔2022〕8号

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委、办、局，柳东新区、阳和工

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柳州市人民政府

2022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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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市内外一切积

极因素，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

旧动能接续转换，为柳州奋力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

市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西招商引资激励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19〕27 号）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招商引资坚持科学激励、分类激励、分级激励的原

则。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考核要求，市人民政府根据考核结果对

县（区）人民政府、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

管委会和招商引资责任部门进行激励，对集体和个人记功评选表

彰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对招商引资项目和成功引进外来投资的招

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由市县两级财政按比例进行激励。

具体为：奖励资金由市、县（区、新区）两级各承担 50%。市级

财政部门要督促相关县（区、新区）财政部门及时足额兑现奖励

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

（一）承担年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的县（区、新区）、全员招

商责任部门。

（二）招商引资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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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商引资项目。

1．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具体指当年新引进市外境内总投

资 1 亿元人民币以上（含 1 亿元人民币）、国（境）外合同外资

1500 万美元以上（含 1500 万美元）的符合条件的工业招商引资

项目。

2．经国家、自治区、柳州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招商引资项目。

3．经柳州市认定的总部企业招商引资项目。

4．经柳州市认定的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

（四）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应

为有正式登记注册手续，从事招商引资活动的法人和非法人机构，

包括企业、商会、协会、专业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等（不含机关事业单位）；自然人应为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从事招商引资活动的自然人（不含就职于国有控股企

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岗工作人员）。

第二章 招商引资目标绩效考核激励

第四条 强化招商引资目标绩效考核激励机制：

（一）我市对各县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及全员招商责任

部门的招商引资工作实行专项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激励。

（二）我市对年度招商引资绩效考核排名，对排位前 2名的

县人民政府、排位前 2名的城区人民政府和排位第 1名的新区管



- 4 -

委会给予绩效加分奖励；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全员招商责任部

门给予绩效任务浮动奖励倾斜，按照考核结果确定排位前 10%的

部门为一等等次，排位前 10%-35%的部门为二等等次，排位前

35%-50%的部门为三等等次。

（三）对招商引资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开展记功奖励评选

活动，由市投资促进局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有关规定制定

评选方案，在全市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含市直属

国有企业）及其在职在岗工作人员中开展评选。

（四）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投资促进局）会同

市委督查绩效办，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商

务局、农业农村局等成员单位组织实施各项招商引资激励措施。

第三章 招商引资项目激励

第五条 对申请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高新技术企业和总部

企业招商引资项目及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奖励的需符合以下

条件：

（一）项目须为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政策要求的外来投资者独

资或控股项目，并在柳州注册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项目已纳入广西招商引资统计信息系统。

（三）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须为达到《柳州市新增工业项

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试行）》要求的项目。

（四）没有超出项目立项（核准、备案）文件规定的建设期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12580.tv%2FSiteInfo%2Fwww.gxlz.lss.gov.cn&q=%E6%9F%B3%E5%B7%9E%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92%8C%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9%83%A8%E7%BD%91%E7%AB%99&ts=1468460561&t=5816e6c48a708087e9b23cca81d31a7&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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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项目合同规定的资金到位的最后期限的项目。

（五）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在 1亿元人民币以上（含

1亿元人民币）或国（境）外合同外资 1500万美元以上（含 1500

万美元），并已形成固定资产。高新技术企业和总部企业招商引资

项目总投资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 1000万元人民币）或国

（境）外合同外资 150万美元以上（含 150万美元），并已形成固

定资产。现代服务业项目年均产值在 5000万人民币以上（含 5000

万人民币）或年度税收地方留存部分在 500万人民币以上（含 500

万人民币）。

第六条 招商引资项目奖励标准为：

（一）对符合条件的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按经审核认定

的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 1%给予分期奖励，

即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之日起三年内，投产即兑现到位资金所

形成的固定资产 1%奖励资金的 50%，达产兑现到位资金所形成固

定资产 1%奖励资金中扣除投产兑现部分的剩余奖励资金。单个项

目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二）对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企业招商引资项目，按经审核

认定的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 3%给予分期

奖励，即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之日起三年内，投产即兑现到位

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3%奖励资金的 50%，达产兑现到位资金所

形成固定资产 3%奖励资金中扣除投产兑现部分的剩余奖励资金。

单个项目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

（三）对符合条件的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给予项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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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次性落户奖励，奖励金额为项目落地后第一个完整纳税年度

缴纳税收地方留存部分的 20%，单个项目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 招商引资项目按以下程序进行奖励认定：

（一）符合奖励条件的项目业主按要求向市投资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提出申请，按照《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实施细则》规

定提供相关的申报材料，经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并进行

备案登记。

（二）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专业机构（会计师事务

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项目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情况进行

专项审计，并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商

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及项目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新

区管委会对申报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联合核查和评审，根据

评审结果提出拟奖励意见。

（三）对经审核符合条件拟给予奖励的项目单位，在市投资

促进局网站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投资促

进委员会审核，审核同意后上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四）市政府审定批准后，由市财政局牵头对项目业主实施

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由市、县（区、新区）两级各承担 50%。

第四章 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激励

第八条 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符合下列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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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应奖励：

（一）成功引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申请

奖励条件的。其中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须符合本办法第三章第五条

（一）（二）（四）项之要求，且项目总投资在 1亿元人民币以上

（含 1亿元人民币）或国（境）外合同外资 1500万美元以上（含

1500万美元）并已形成固定资产，项目不属于房地产（含城市综

合体）、矿产资源采选及政府回购的 PPP项目。

（二）成功引进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企业招商引资

项目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申请奖励条件的，且项目总投资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含 1000 万元人民币）或国（境）外合同外资

150万美元以上（含 150万美元），并已形成固定资产。

（三）成功引进经认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成功

引进年均产值在 5000 万人民币以上（含 5000万人民币）或年度

税收地方留存部分在 500万人民币以上（含 500 万人民币）的现

代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的。

第九条 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奖励标准为：

（一）对成功引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

自然人），按经审核认定的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

产的 2‰给予分期奖励，即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之日起三年内，

投产即兑现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2‰奖励资金的 50%，达

产兑现到位资金所形成固定资产 2‰奖励资金中扣除投产兑现部

分的剩余奖励资金。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人民币。

（二）对成功引进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企业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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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按经审核认定的招商引

资实际到位资金所形成固定资产的 5‰给予分期奖励，即项目签

订正式投资协议之日起三年内，投产即兑现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

定资产 5‰奖励资金的 50%，达产兑现到位资金所形成固定资产

5‰奖励资金中扣除投产已兑现奖金的剩余部分。单个项目奖励最

高不超过 200万元人民币。

（三）对成功引进经认定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招

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一次性分别给予 20万元、50万元

人民币的奖励。

（四）对成功引进符合条件的现代服务业招商引资项目的招

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按落地后第一个完成纳税年度缴纳

税收地方留存部分的 4%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项目奖励资金最高

不超过 50万元。

第十条 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按以下程序进行奖

励认定：

（一）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应在所引进项目企业

于柳州市登记注册之日前，按照有关规定领取并填写《柳州市招

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备案登记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逾期不予办理。

（二）项目所在地县（区、新区）投资促进主管部门对招商

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资格条件进行初审，市投资促进局在

收到备案登记材料 1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招商引资中介机

构（或自然人）进行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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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备案登记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在所引

进项目达到本办法规定要求后，可领取并填写《柳州市招商引资

中介机构奖励申报表》，由项目所在地县（区、新区）投资促进主

管部门进行初审后，报市投资促进局审定。

（四）同一个项目只认定一个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

（五）已申请引进“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现代服务业

项目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不得再重复申请重大工业

招商引资项目或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企业项目的中介奖励。

（六）项目投资者不能以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身

份就自身投资的项目申请奖励。

（七）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的奖励审核工作每年

进行 1次。由市投资促进局牵头组织开展，程序与招商引资项目

奖励办法一致，可与其一并进行。

（八）对拟奖励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名单和金

额，在市投资促进局网站上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由市投资促进局将拟奖励中介机构奖励名单上报市政府审定，待

市政府批准后，市财政局牵头对中介机构（或自然人）实施一次

性奖励，奖励资金由市、县（区、新区）两级各承担 50%。

第五章 奖励兑现

第十一条 奖励兑现程序为：

（一）对市政府审定同意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和中介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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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市财政局接到兑现文件通知后，于 30个工作日内将市

级奖励资金及时拨付给获奖单位，并督促相关县（区、新区）财

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足额兑现县（区、新区）级奖励资金。

奖金收入的应纳税款由获奖单位（或自然人）自行依法缴纳。

（二）中介机构以团队申领奖励的，不论中介机构个数多少，

奖励金总额不变，可以书面委托其中一个具体办理，奖金的分配

由申领团队自行商议。

（三）已获得自治区或县（区、新区）级招商引资奖励的项

目业主、中介机构（或自然人），不再适用本办法予以奖励。

（四）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认定，

按照《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问责

第十二条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执行各项财经纪律，在开

展招商引资考核激励工作中自觉接受审计机关、纪检监察机关、

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第十三条 对在年度招商引资绩效考核中弄虚作假的单位和

个人，按照《柳州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标绩效考评核验实施方案》

的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对在招商引资项目和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自然

人）激励中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追回全部奖金或经

费，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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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所称招商引资或外来投资，是按照自治区

招商引资统计制度或外商投资统计制度，从柳州市外、国（境）

外引进的各类直接投资，包括以货币、实物、技术等作为投资，

但不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政府直接投资。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市投资促进局

依据本办法制定《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实施细则》。

各县（区、新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县（区、新区）的招

商引资激励措施。

第十七条 对利用外资项目的奖励可按照《柳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柳州市兑现落实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实施细则的通

知》（柳政规〔2020〕27 号）文件执行，由外资项目业主自行选

择申报，不得重复奖励。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原《柳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的通知》（柳政发

〔2016〕57号）文件废止。

附件：柳州市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试行）



- 12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柳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发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2022年 3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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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柳州市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控制性指标（试行）

代码 名称

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

（万元/亩）

容积率
亩均税收

（万元/亩）

产出强度

（万元/亩）
能耗标准 排放标准

13 农副食品

加工业
≥145 ≥1.1 ≥5 ≥215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14 食品制造业 ≥175 ≥1.1 ≥6 ≥215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18 纺织服装、

服饰业
≥125 ≥1.1 ≥8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27 医药制造业 ≥250 ≥0.8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1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230 ≥0.8 ≥8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2 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210 ≥0.8 ≥8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3 金属制造业 ≥167 ≥0.8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5
通用设备

制造业
≥190 ≥0.8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6 专用设备

制造业
≥238 ≥0.8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7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238 ≥0.8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39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270 ≥1.1 ≥6 ≥28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40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210 ≥1.3 ≥12 ≥420 低于国家行业

能耗标准

行业标准

达标排放

备注：1. 上述产业根据柳州市各工业园区产业定位选出。

2.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容积率、亩均税收、产出强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修订稿）》《柳州市本级园区土地利用情况清查报告》综合确定。

3. 能耗标准和排放标准分别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提出。


	现将《柳州市招商引资激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